
異  議 

 

  一個組織，要建立有效的決策流程，就必需廣納不同的意見，此處「異

議」指的不是組織內部的派系和對立，因為那只會摧毀整個組織！ 

 

  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想想看，在你服務的單位開會的時候，是什麼樣的

氛圍？大家可以充分發言嗎？可以不同意長官提的草案嗎？可以不同意同事的

想法嗎？還是主席一個人滔滔不絕，說完後問大家有什麼意見，然後鴉雀無

聲，於是主席就指定某些人發言，被指定發言的人只好順著主席的意思說些無

關痛癢的話或奉承之語，然後主席問有沒有人反對？當然沒有。主席就宣布：

「無異議通過！」。散會後等主席一離開，大家一邊走回辦公室一邊七嘴八舌的

聊天，就有人說：「我可不同意，如果這樣就會***」、「是啊！」、「不可能！」、

「怎麼不考慮***」、「既然已經決定了，為什麼還叫我們來開會？」……。如果

你問他們為什麼開會時不說，他們就會回：「說了也沒用！」、「人微言輕

嘛！」、「你找死啊！」、「秋後算帳怎麼辦？」、「不想領年終獎金嗎？」……

等。如果是不需要顧慮、不會有壓力、有意見當然可以說、主管有那種雅

量……，那麼恭喜你，你要珍惜你所在的單位，可嘆的是，不敢隨便說恐怕才

是常態！ 

 

  如果組織中有人有異議，絕大多數的單位主管第一個念頭通常是：「是誰反

對？」於是追查到底是誰在反對？是誰不團結？是誰在搞分裂？是誰在搞小圈

圈？是誰窩裡反？同樣的，當我們聽說開會時大家意見不同，吵成一團，也常

會認為只要有不同意見，就是代表內部的分裂和不團結，其實這樣的觀念是不

對的！因為在做重大的決策之前，一定要廣納不同的意見，經過充分的討論以

後，才會有高品質的決策！所以聽聽不同意見反而是好的，甚至有時還要在制

度上面建立和確保對立立場一定存在，因為唯有這樣才會有一流的決策。 

 

  美國羅斯福總統就謹守一個簡單的原則：如果眾人在重大決策上出現意見

一面倒的情況時，就絕不貿然下決策，他會將整個件事暫時擱置，以便大家有

時間再詳加考慮和溝通。因為重大的決策表示風險也相對很大，眾說紛云本來

就是很自然的，大家異口同聲的贊成，就表示準備功夫做得還不夠！ 

 

  還有一個例子，美國的艾森豪將軍平日作風強悍，他的一位參謀官在開會

時老是與他意見不合，這位幕僚覺得幹得很痛苦，於是用盡關係想要請調到其

他單位。好不容易，終於有了眉目，他立即找機會向將軍報告請調的意願，希

望將軍同意成全。艾森豪問他：「你為什麼要調？」他回答：「報告將軍，我常

常跟將軍的意見不同，想必將軍也不會喜歡我，調到新單位就不再會造成將軍



的困擾了！」沒想到艾森豪將軍說：「你給我留下，我需要你，如果我的參謀都

跟我意見一樣，那還要參謀作什麼！」同樣的，你希望組織裡都是些應聲蟲

嗎？ 

 

  其實這種重大決策前廣納不同意見的觀念，在中國古代皇帝時代也有類似

的作法，還將其制度化了。由於皇帝一人掌權，誰敢反對皇帝可是要殺頭的，

於是聰明的中國人就設立了一個叫做「諫官」的制度，他的工作就是向皇帝提

出不同的意見，這是他的職責，不提反而是不盡責，皇帝就算生氣也不敢對他

怎樣，不然史官的記載會讓皇帝遺臭萬年！ 

 

  近代的例子，就是國家為符合一定資格的刑事訴訟被告所設置的「公設辯

護人」制度。公設辯護人是公務員，所做的事情極為近似律師的工作，在強制辯

護（或稱為義務辯護）的案件中由法院指定為被告辯護。除上述情形之外，刑事被

告也可以聲請法院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此制度是為維護所有國民不論貧富貴

賤平等接受公平審判的基本人權，刑事被告若因無資力或其他原因未選聘律師為辯

護人時，考量到當事人雙方，即檢察官與被告之間在地位上並不平等，國家須為其

提供辯護服務，藉以實現刑事訴訟之正當程序，因此我國遂有「公設辯護人」之設

置。基本上這就是將異議制度化的實際應用。這些公設辯護人表面上看是用納稅人

的錢來替所謂的「壞人」辯護，以減輕或幫助其脫罪，在道德上好像說不過去，怎

麼會這樣？可是，我們實地想想，在法庭上被告是處於不利的境地，若他所提出的

證物或說詞沒有受重到應有的對待，就很容易被錯誤的或過重的量刑，公設辯護人

的責任就是提出異議，以保障法官公平合理的審判。 

 

  所以，一個優秀的主管，應該營造自己單位內聆聽不同意見的氛圍，讓每個成

員都能夠也願意開誠佈公一起討論。如果決策是在眾人鼓掌聲中一致通過，那麼幾

乎可確定功課一定做得不夠，因為任何決策必然有利也有弊，一言堂的結果會讓我

們根本沒有想到負面的影響，面臨時必將手足無措！ 


